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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作为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易信息”、“公

司”）的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事项进行了核查，

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23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12月9日公

开发行面值为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1,739,2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75,871,408.00元，扣除发行费用63,031,148.0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12,840,259.93元，上述资金于2019年12月2日到位，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衡验字（2019）00132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将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存放募集资金

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卓瓴数字孪生云平台

建设项目”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截至2025年11月30

日累计投入金额 

卓瓴数字孪生云平台建设项目 19,296.76 16,424.04 6,904.92 

注：上述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未经审计。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为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实际需要与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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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用途、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公司经审慎研究，拟对“卓瓴数字孪生云平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时间进行延期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原计划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调整后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卓瓴数字孪生云平台建设项目 2025年12月 2027年6月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 

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公司经审慎研究，拟调整“卓瓴

数字孪生云平台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主要拟调减建设投资金额1,946.28万元，

调增项目实施费用金额1,946.28万元。 

经调整后，项目总投资额仍为19,296.76万元，其中16,424.04万元通过公司首发

上市募集资金投入，剩余部分将利用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均与调整前保持一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投入 调整后投入 

1 建设投资 6,039.05 4,092.77 

1.1 工程费用 5,751.48 3,897.88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0.00 0.00 

1.3 预备费用 287.57 194.89 

2 项目实施费用 10,384.99 12,331.27 

3 铺底流动资金 2,872.72 2,872.72 

4 项目总投资（1+2+3） 19,296.76 19,296.76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主要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卓瓴数字孪生云平台建设项目”是建设卓瓴数字孪生一体化平

台围绕数字基建中台、一体化业务平台和可视化平台等基础产品，提供数字建筑、

园区CIM、数字工厂、智慧环保和智慧能源站等解决方案。本次调整的募投项目“卓

瓴数字孪生云平台建设项目”目前正在正常建设实施中，公司秉承合理、有效的使

用原则，结合公司产品和技术的研发进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

所面临的外部技术变革环境及实际产品需求变化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推进

上审慎控制并合理规划项目的相关投入，导致募集资金使用进展较原计划有所延后。

近年来，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数字化技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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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融合，带动各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

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技术发展态势下，跨端开发需求持续增长，但技术生

态尚未成熟，为提升项目价值与市场竞争力，需在技术积累与生态建设上投入更多

时间，因此公司拟对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同时为构建完整的跨端技术生态，需完成

多平台技术适配、多场景业务支撑、完善开发框架、整合开发工具链等多项增量工

作，公司同时对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

施，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有利于公司优化资金的投入产出效果，降本增效，不

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四）募投项目后续实施的保障措施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质量，公司将结合自身发展战略、经营计划及市

场情况，积极优化资源配置，充分考虑项目建设周期与资金使用安排。同时，公司

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管理，定期对募

投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

后续实施。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系结合募投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及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做出的审慎决定。

本次调整后，公司将投入更多资金及精力在项目研发上，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更快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符合公司长期利益和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且公司后续将动态关注募投项目研发过程及实施过程中对云数据中心的资源需求情

况，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本次募投项目调整仅涉及“卓瓴数字孪生云平台建设项目”调整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时间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实施主体等，也

未取消原募投项目和实施新项目，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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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卓易信息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卓易信息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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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  旭                  余皓亮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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